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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提议 

公司回购股份暨落实 2024 年度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

行动方案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 2024 年 9 月 20

日



司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，在未来适宜时机

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。 

 

三、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

（一）回购股份的种类 

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。 

（二）回购股份的用途 

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。 

（三）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

公司自有资金。 

（四）回购股份的方式 

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。 

（五）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

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（含本数），不超过人民币

6000 万元（含本数）。 

（六）回购股份的价格 

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决议前 30 个交易

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%，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。 

（七）回购股份的期限 

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。 

 

四、提议人在提议前 6 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

2024 年 3 月 29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

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》。截止上述公告披露日，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卢治临先生、卢盛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许学亮先生，分

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21,959 股、

131,894 股、41,713 股，增持金额分别为 1,215.29 万元、1,202.86 万元、323.04

万元，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0.10%、0.11%、0.03%。上述增持主

体合计增持 295,566 股，合计增持金额 2,741.19 万元，合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



股本的 0.24%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卢治临先生、卢盛林先生、许学亮先生在本次提议前六个月

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。 

 

五、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

提议人卢治临先生、卢盛林先生、许学亮先生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

份计划。若未来拟在回购期间实施其他增减持计划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

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六、提议人的承诺 

提议人卢治临先生、卢盛林先生、许学亮先生均承诺：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

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，并将在董事会上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。 

 

七、风险提示 

公司将尽快就上述内容认真研究，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，按照相关

规定履行审批程序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述回购事项需按规定履行相关

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，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9 月 24 日 


